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缓考申请表
	信息
申请人
	姓名
	
	学号
	
	电话
	

	
	培养
单位
	
	专业
	
	年级
	

	
	培养
层次
	□本科   □硕士   □博士

	课程信息
	课程
名称
	
	开课
单位
	
	主辅修
类别
	□主修   □辅修

	
	考试
时间
	
	任课
教师
	
	课程
性质
	□必修   □选修

	
	课程
类别
	本科生：□通识课程        □专业课程        □分流培养课程
研究生：□公共课程        □专业课程      

	申请事由
	(可以准予缓考的原因包括：学生本人及直系亲属发生重大疾病等紧急状况；学生被学校公派进行交流、 竞赛、实习实践等活动；其他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且无法克服的困难。请申请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如：病情诊断证明、活动邀请函件等，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，因此耽误考试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)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导师意见
	（本科生无需填写此栏）


导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意见
培养单位
	(请写明申请人提交申请事由是否属实，并给出意见)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主管人（签字）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意见
任课教师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意见
教务部
	综合处（运行办）意见：


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综合处（资源办）意见：


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。经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本人、教务部教学资源办公室和培养单位各留存一份（由申请人送达，数量不足可自行复印）。
